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释正义”
举报后，登封市宗教局介入调查。4

日夜间，该局发布消息称，“经核查，
没有释正义这个人，其他事项正在
核实之中。”此消息发布后，旁观者
哗然。释永信被举报事件沸沸扬扬
将近十日，各方都希望尽早了断，让
佛门清净，让舆论平息。但是，“查无
此人”的调查足以证实，让登封市宗
教局介入如此敏感而棘手的事件实
在是勉为其难。

有没有“释正义”这个人，其实

无需登封市宗教局调查，举报人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了“释正义”
只是一个化名。实名举报固然值得
提倡，但是匿名举报也是公民的正
当权利。既然举报者要匿名，对此
事件的调查就应该是先查举报内
容是否属实。如果举报属实，举报
者自然无愧为“释正义”，如果举报
人有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诬告陷
害他人的行为，就应该由司法机关
追究其法律责任。而登封市宗教局
舍本逐末，先查“释正义”何许人
也，很可能让举报人在真相不明的
时候先暴露身份，最终使匿名举报
失去应有的意义。

当然，登封市宗教局也许根本
就没有能力深入调查事件核心，

只能简单地翻阅一下僧人登记备
案名单，确认“释正义”不在册。登
封市宗教局只是一个科级单位，
而该局面对面的调查对象释永信
则有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
人大代表身份。且不说释永信错
综复杂的“朋友圈”，只把两者地
位相对照，也能看得出登封市宗
教局在调查中的压力。释永信也
许并不抗拒宗教局的调查，但是
就举报内容看，其中很多事情已
经不限于庙门之中，一旦坐实都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少林
寺看到举报帖之后也是先报警，
而不是先找宗教局。

地方宗教局确实有依法管理宗
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

活动的职责，但是必须看到释永信
被举报事件并非单纯的宗教界纠
纷。释永信能否讨回清白，还得由当
地警方作深入调查，让证据说话。登
封市宗教局连夜发布消息，顾左右
而言他，说些正确的废话，只能加深
旁观者的怀疑。

目前，举报者已经抛出的材料
中有所谓郑州警方的笔录，这才
是判断事件真伪的关键。笔录究
竟是真是假，为何被公之于众，登
封市宗教局显然无力查证，这些
应该由更具权威、更有能力的部
门接手调查。否则，敷衍了事的调
查只会让事件变得更加戏剧化，
也可能使最终的调查结论失去公
信力。

登封市宗教局能查清释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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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宗教局连夜发布消息，顾左右而言他，说些正确的废话，只能加深旁观者的怀疑。敷衍
了事的调查只会让事件变得更加戏剧化，也可能使最终的调查结论失去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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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了法治

终究得不偿失

□乔志峰

“绿帽子”意味着什么，无须多
言，不少人宁可挨罚，也不愿戴着这
玩意儿招摇过市。虽然时代不同了，
人们无须对“绿帽子”过度敏感，但相
关部门在采取一些措施的时候，还是
应该照顾到风俗人情和民众的感受，
以免给人带来尴尬和不适。这也是一
种人性化。

不过，“闯红灯、戴绿帽”的最大问
题并非“绿帽子”，而是在于其合法
性——— 相关部门有权实施“限制人身
自由”的处罚措施吗？在法治社会里，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在法律的框
架内进行。否则，即便可以收一时之
效，从长远来看也是得不偿失，会损害
到法律的严肃性和政府的公信力。

闯红灯、罚执勤，其实并非深圳独
创，此前很多地方也都实行过。“中国
式过马路”的危害以及这一痼疾的顽
固程度，是众所周知的，问题的解决不
能仅靠说服教育，更要靠严格执法、严
管重罚。但不管怎样，前提是不能矫枉
过正，更不能以不规范甚至涉嫌侵权
的方式来“以暴制暴”。

不想戴“绿帽”

就别闯红灯

□江德斌

早在2013年深圳市就曾出台行人
闯红灯处罚规定，违法行人自愿协助
维护交通秩序的，执勤交警可以免除
其罚款处罚，100元、50元、20元分别对
应协助执勤60分钟、40分钟、20分钟。
由此来看，交警的处罚措施并未越界，
戴“绿帽子”并非强制性处罚，仍然是

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确实也有部
分市民不愿意戴“绿帽子”，而是选择
罚款了事。

市民要是不想戴“绿帽子”难堪，
又不愿意被罚款，那么最好的选择，则
是遵守交通法规。从媒体调查的情况
看，有超过一半人认可戴“绿帽子”的
处罚方式，表示会慎重考虑闯红灯这
种行为。因此，市民不应纠结于帽子颜
色，而是要看到交警整治闯红灯的效
果，如果“绿帽子”能使违法市民牢记
闯红灯的后果，那也是“物有所值”了。

近期深圳交警发布了2015年上半
年城市交通文明指数，今年1到6月份，
深圳全市行人违法通行人数达到12 . 7

万人次，违法率超过33%。显然，解决
“中国式过马路”难题才是主要任务，
至于采取何种处罚方式，则不妨多探
讨下。相比最为宝贵的生命而言，戴

“绿帽子”也就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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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深圳交警祭
重招整治违法通行以
来，行人闯红灯的违法
成本显然不再是以前
教育几句那么简单。前
日上午，闯红灯的行人
被要求戴绿帽子、穿绿
马甲在路口劝导其他
路人。此举迅速引发热
议 ，对 于 戴 绿 帽 子 一
事，市民有赞有弹。不
过，交警解释称，帽子
仅仅是与马甲的同色
搭配，并无他意（8月5

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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